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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rsj.gz.gov.cn/gkmlpt/content/6/6532/post_6532496.html#505） 

 

附錄 

 

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

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 

 

穗人社规字〔2020〕7 号 

 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就业补

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23 号）、《广州市人民政府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穗府规〔2020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进一步规范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、完善政策落实机制，提高企业和群众申请补贴便利程度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制定补贴指导清单 

根据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就业补助资金

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23 号）的规定，制定了《广州市就业创业补贴申请办理

指导清单》（以下简称指导清单，见附件 1），对现行可从就业补助资金支出的项目，按照条件、

对象、期限、应提交材料、应核验信息、申请程序等，提出具体指导意见。对我市就业创业补

贴项目进行调整，就业见习生活费补助等项目，已按照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

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23 号）自

2020 年 7 月 1 日起不再实施；增加“吸纳就业补贴”“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”“公共就业服务岗

位补贴”“市级家政服务龙头企业补助”“市级家政服务诚信示范企业补助”“农村电商服务站

点（平台）补助”等项目。 

二、简化证明材料，优化办事流程 

依托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管理信息系统，推动补贴申领实现包含网上申报、网上审核、联

网核查、结果反馈等功能的全流程“网办”要求，让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。要加快审核效

率，对就业创业补贴等项目实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“单家审核、一次公示”，财政部门不

作复核，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办结补贴申请。对具有一定期限的补贴项目实行“一次审批、全期

畅领”，同一补贴对象初次申请时审核全部材料，之后在政策享受期内，如相关情况和材料未

发生变化，无需重复提供证明材料。 

三、加强资金监管 

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监管暂行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19〕98 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

发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9〕211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加

强对就业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责任，通过制定监管计划，采取自查互查、联合检查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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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第三方监管核查等方式进行监管。要建立常态化监管制度，每年度按规定开展集中监管核

查，监管核查的比重不低于上年度资金支出总额的 5%。对监管核查中发现的错发、漏发行为，

要及时纠正；对以不实承诺或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就业补助资金支出的，要责

令退回资金。涉及数额较大或不退回资金的相关单位、机构及个人，由人社、财政部门记入公

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实行联合惩戒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四、疫情防控期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、一次性就业补贴、创业孵化基地运营补贴、稳

岗工资补贴、“点对点”组织专车专列补贴、网络招聘会补贴、职业介绍补贴等从工业企业结

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中列支的补贴项目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资金监管参照就业补助资金监管办

法执行。 

五、指导清单所列项目的资金安排，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，除公共就业服务岗

位补贴、求职创业补贴、就业见习补贴、见习留用补贴、优秀创业项目资助、示范性奖补项目

由市级财政负担外，其他项目由市、区财政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比例共同负担。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 年。 

 

附件：1. 广州市就业创业补贴申请办理指导清单 

2. 附表 

3. 广州市院校就业创业 e 站评估办法 

4. 广州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地址及咨询电话 

 

 

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广州市财政局 

2020 年 8 月 28 日 

 

 
 


